
火

災

風

險

評

估 

符合下列空間： 
1.生產線或機械設施常

時運作十二小時並儲
存高經濟物質作業區 

2.易燃危險作業空間
3.避難動線複雜空間
4.人力少於五人或滅火

易受危害空間
5.建築物結構易因燃燒

致生倒塌之空間
6.易因火勢擴大延燒至

其他建築物之空間

依設置標準設置 

滅火設備 

設置自動撒水設備或

符合其防護對象物之

自動滅火設備 

加大水源容量或 

設置蓄水池 

強化防火安全自主管理： 

1.委託消防專技人員性能測試 

2.舉行情境式聯合操作訓練 

3.提升自衛編組應變能力 

4.其他指定事項  

是 

否 

嚴重風險 

一般風險 

符合下列空間： 

1.避難動線複雜空間

2.住宿區域
設置排煙設備 

建築物之

一部分供

人員住宿

使用之區

域 

依本指導原則設置智

慧遠端監控防減災系

統，加強通報機制 

1.設置緊急廣播設

備

2.設置住宅用火災

警報器

設置標準

第十九條

設置火警

自動警報

設備場所 

是 

否 

夜間或假

日等人員

少時段，

無法即時

確認火災

警報情形 

位於水源匱乏地區 

附件四、本指導原則第五點至第七點輔導提升措施作業流程 


